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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環境事務委員會

各委員

敬啟者:

請原諒冒昧的問一句, 你們是否真的想減廢! (即是減少垃圾丟進堆填區), 其

實減廢說難不難話易亦不易, 若是政府想不負責任就能減廢, 目前是不可能; 除非

能做到公平競爭.

1. 減廢方案 – 整體垃圾

1.1.政府定出每名市民的合理垃圾量, 補貼給垃圾代理人(公司). 

1.1.1.每一人住處必需登記誰是垃圾代理人, 誰才能得到補貼額. 

1.1.2.代理人可包括丟棄者自己、拾荒者等所有人. 

1.1.3.按照不同模式或級別登記成為垃圾代理人, 代理人必須清楚記錄來源及

去向(包括交易代價), 以及處理方式, 所有過程做法需要符合環保政策. 

1.1.4.超過合理垃圾量, 由丟棄者負起全部責任是恰當做法. 

1.2.工商業無垃圾補貼資助. 

1.3.政府以一比一配對形式資助建設場地或添置設備, 招攬投資者承辦堆填區和

焚化爐, 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. 

1.3.1.這是政府提出的資助模式, 政府應該樂於接受. 

1.3.2.機器的功效(減廢對象及其量與機器價格比較), 其耐用年期要求(可運作

時間), 需要平等對待. 

1.4.正在或將會運作的堆填區及廢物處理中心, 屆時亦轉為自負盈虧方式運作. 

1.5.此方案實施後兩年內就能銳減4千多噸(以2011年的垃圾質量估計). 

1.5.1.在2011年的垃圾裏有近 1,500噸只需些微協助就能被回收, 有 3千多噸

只需多一點幫助亦能回收, 若果做到公平競爭, 在利益驅使下會快速消失. 

2. 減廢方案 – 輪胎    

2.1.政府出資安排地方儲存輪胎, 並頒佈堆填區禁令, 禁止輪胎棄置於堆填區.

2.2.所有輪胎都有經過處理才丟進堆填區(參閱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)。

2.3.換句話說政府收集輪胎完全無難度, 只要負起儲存責任並頒佈堆填區禁令, 

就可以令堆填區減少了車胎垃圾, 若政府積極一點, 將車胎再造製品及橡膠

製品一拼列入堆填區禁令那就更好. 

2.4.儲存後的出路, 在本港處理或是出口處理都可以. 

2.5.香港有三家或以上的車胎處理廠, 他們都是磨碎車胎並將金屬分離, 政府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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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方面考慮如何將車胎給他們處理. 

2.6.另外政府應引進裂解車胎廠, 因為裂解可以將車胎和橡膠類產品處理到近乎

零排放, 能得到金屬、碳、燃油和燃油汽, 詳細資料另作介紹. 

3. 減廢方案 - 塑膠袋(包含膜){乾淨可儲存, 並作長遠教育} 

3.1.從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收集乾淨及可作再造的膠袋, 讓學生們從小身體力行, 

每天參與環保, 養成珍惜資源習慣. 政府只需提供收集及儲存費用. 

3.2.儲存後的出路 1: 我們建議初期引進裂解塑膠廠, 將塑膠裂解出燃油、燃油

汽、碳和瀝青, 這與裂解車胎幾乎相同, 亦是近乎零排放. 詳細資料另作介

紹. 

3.2.1.現時懂得膠袋原料的人小之又小, 官員們亦闊佬懶理, 形成再造原料加

工費用高, 若能規管塑膠包裝, 就能減輕加工成本有利再生行業. 

3.2.2.以及有部份膠袋含有降解劑, 而且數量越來越多, 使用這些再生原料會

出現自動解體問題, 構成非常嚴重的潛伏性危險, 待解除此危險後, 就應

選擇再生為原料. 

3.3.儲存後的出路 2: 將膠袋再生為原料, 香港還有數家聚乙稀再生廠, 至於如

何交付廠商, 要有關人士商討. 

4. 減廢方案 – 髒污塑膠袋(包含膜) 

4.1.藉著家居源頭分類後收集, 再送往膠袋再生廠即時處理.

4.1.1.政府只需支付收集費用, 及處理每 40噸/日髒膠袋提供 2 千平方公尺加

工場地, 以及循環用水設備, 就能減少膠袋垃圾送往堆填區, 以致再造成

原料或成品(膠袋).

4.1.1.1.髒膠袋是市民使用時弄髒, 由於現時政府包攬處理垃圾, 所以清

洗膠袋目前應該由政府負責. 

4.2.一般髒污膠袋都是街市膠袋, 基本上沒有降解劑, 建議再生為原料或膠袋. 

4.3.當膠袋收集及處理完善就要發出堆填區禁令, 禁止塑膠袋(包含膜)棄置於堆

填區.

5. 減廢方案 – 家居廚餘

5.1.藉著家居源頭分類後收集, 再送往炭化處理.

5.1.1.現時家居收集並不完善, 主要是分類未夠精準, 會混雜不利於生產為飼

料, 甚至是難以降解的物質, 我們建議初期以炭化處理為佳. 

5.1.2.炭化後能得到炭和生物柴油. 

5.2.政府只需支付收集費用, 及處理每 20噸/日提供 1 千平方公尺廠地, 處理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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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噸/日提供 2千平方公尺廠地. 

5.3.待市民分類意識及智識提高後, 可以改為生產成飼料. 

6. 減廢方案 – 木材

6.1.政府在堆填區閘前增設木材收集區, 或規定同一車輛超過 500公斤木材, 不

得直接棄於堆填區內. 

6.2.現時平均每天有十數大車幾乎全是木材, 被直接運住堆須區棄置, 而環保園

內廠家殷求木材不果, 對此政府應協調處理. 

以上方案在實施後 2年內, 能各自減少50%物料棄於堆填區, 10年後的垃圾應

該所餘無幾, 真的需要這麼大型的焚化爐嗎? 

請議員們想一想: 

『政府願意全資包攬處理垃圾, 不論虧損如何都是由公帑承擔, 但就對處理真

正垃圾廠家並無合適支援, 變相要廠家獨力承擔公眾責任! 

例如髒污塑膠袋(包含膜), 這是由於市民使用後受污染, 而需要每天處理, 是

長久支出的清洗費用, 一次的資助能維持多久? 但是堆填區就有政府提供土地及天

天資助污水處理!』

誰人能敵得過政府的包攬垃圾政策? 若果堆填區和焚化爐能做到自負盈虧, 這

樣的話我們無需反對, 因為市場的公平競爭, 除了能令垃圾於10年內銳減 90%, 還

能令資源重返市場,  同時帶動勞動職位等. 

我們明白知易行難, 但是不能以扭曲操作充當正確方式, 往後成功將橡膠、塑

膠、廚餘、木材、廢紙等回收成功, 焚化爐還有功效嗎? 

請問議員們:

Q1. 現時政府資料焚化爐產出每度電成本多少? 

Q2. 在 4年後缺少有機物情況下, 焚化爐產出每度電成本多少?

Q3. 在 8年後缺乏有機物情況下, 焚化爐還能產電嗎? 

Q4. 耗資數百億元無有機物可燃而變成垃圾, 將要如何處理?

祈待議員們回覆! 

謝謝! 

綠•回收

主席: 黃楚銘 

2014 / 04 /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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